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52） 

（「本公司」） 
 
 

海外監管公告 
 

隨附之文件乃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深圳高速公路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及 H
股股份分別於上海證券交易所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上市）於上海證

券交易所發佈的《2014 年年度業績預增公告》。 
 
 
香港，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高雷先生、李景奇先生、鍾珊群先生、劉軍
先生及李魯寧先生；非執行董事閻峰博士，太平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銘源先生、丁迅
先生及聶潤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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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深 圳 高 速 公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HENZHEN EXPRESSWAY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48） 

 
2014 年年度業績預增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
和13.10B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

而作出。 
 

一、 本期業績預告情況 

1、 業績預告期間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 業績預告情況 

經財務部門初步測算，預計深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本集團」）

2014 年年度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與上年同期相比，將增加

185%~215%。 

 

二、 上年同期業績情況 

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 71,969.16 萬元。 

2、 每股收益：人民幣 0.330 元。 

 

三、 本期業績預增的主要原因 

本集團於 2014 年初與深圳政府就梅觀高速調整收費模式及補償事宜達成了

協議，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的相關規定，本集團已於年內對相關資產的帳

面價值進行了處置，確認了資產處置稅後淨收益約 11 億元。此外，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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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3 年度對清連二級路相關資產帳面價值進行處置，確認了相關資產處

置損失，使上年同期業績受到一定負面影響。 

2014 年度，本集團收費公路及委託建設管理等業務進展順利，使得營業利潤

同比有較好的增長。 

 

四、 其他說明事項 

以上預告數據僅為初步核算數據，具體準確的財務數據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

經審計後的 2014 年年報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吳倩 

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15 年 1 月 28 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為：胡偉先生（執行董事及董事長）、吳亞德先生（執

行董事兼總裁）、李景奇先生（非執行董事）、趙俊榮先生（非執行董事）、謝日康

先生（非執行董事）、王增金先生（非執行董事）、張楊女士（非執行董事）、趙志

錩先生（非執行董事）、區勝勤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林鉅昌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胡春元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和施先亮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